柳州市中小工业企业应急周转资金业务介绍
一、定义

“柳州市中小工业企业应急周转资金”（以下简称“应急周转资金”），是指专门为在柳州市辖区内注册登记、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，因资金困难短期无力办理还贷、续贷业务的中小工业企业，及经工信部门认定的创新型中小企业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中的制造业和信息化相融合的企业提供的转贷资金。该资金仅在签约合作金融机构范围内提供应急周转服务，由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进行监督管理，委托柳州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作为运行管理平台。

二、资金使用额度

企业单笔使用额度不低于100万元，不高于3000万元，单笔使用额度原则上不得高于贷款银行同意续贷资金额的90%。单个企业单个自然年，累计资金使用总额度不得超过8000万元。

三、业务办理流程

企业申请---合作金融机构推荐---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集体讨论资金使用计划---市工信局党组会 研究、财政局备案---企业提交用款材料---各方签约---资金发放---资金收回。
四、业务模式

该项业务分为担保模式和银行模式。

1.担保模式

（1）合作机构4家：广西柳州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、柳州市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、柳州东城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、柳州市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。

（2）用款期限：最长使用期限不得超过30天。

（3）收费标准：由合作担保公司向申请企业收取代偿服务费，收费标准按（应急周转金额×代偿服务年费率×借款期限/360）计算收取，代偿服务年费率不得超过1%。如逾期，按逾期天数双倍收取代偿服务费。
2.银行模式

（1）合作机构8家：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、柳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、广西柳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广西三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广西柳江农村合作银行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（签订框架协议）、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（签订框架协议）。

（2）用款期限：最长使用期限不得超过15天。

（3）收费标准：企业无需向合作银行和资金管理平台支付任何费用。
五、服务数据

截至目前，该项资金共帮助我市609家次中小工业企业完成43.43亿元的资金周转，为企业获得续贷资金约48亿元，为企业节约融资成本约8600万元。
